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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     

可能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海

南立安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立安民投资”）因质押担保违

约，其持有的公司 984,95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9%）将被浙江省嘉兴

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湖区法院”）强制执行。  

公司于近日收到南湖区法院《强制执行告知函》，南湖区法院请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协助将立安民投资账户内持有的公司股份无限售流通股共 984,954

股采取强制平仓措施，变卖成功后，将变卖款及账户内所有资金扣划至南湖区

法院指定账户。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二、本次被强制执行股份的具体情况 

1、强制执行原因：因质押担保违约，被法院强制执行。 

2、强制执行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本次拟强制执行股份数量为 

984,95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9%。  

3、强制执行股份来源：协议转让。 

4、强制执行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5、强制执行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执行，

即 2024 年 7 月 9 日至 2024 年 10 月 8 日期间内执行。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份来源 

海南立安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398,565 5.43% 协议转让 



6、强制执行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三、立安民投资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立安民投资不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份锁定承诺。 

四、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立安民投资于 2022 年 3 月为自身融资提供担保质押，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9 日、2022 年 3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

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立安民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详见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2 月 1 日、2023 年 9 月 19 日、2024 年 5 月 27 日披露的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03）、《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53）、《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5）。 

3、立安民投资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供的《强制执行告知函》。 

 

特此公告。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17 日 

 


